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

结算失败报备表
	交易机构 1
	
	交易方向
	
	交易员
	

	
	
	
	
	联系电话
	

	交易机构 2
	
	交易方向
	
	交易员
	

	
	
	
	
	联系电话
	

	成交编号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结算失败
	如仅涉及单家结算机构，请选择：
□首次结算失败  

□到期结算失败
	如涉及多家结算机构，请选择：
□ 首次结算失败-中债登  □ 首次结算失败-上清所
□ 到期结算失败-中债登  □ 到期结算失败-上清所

	结算失败理由
	交易机构 1
	□债券不足  □资金不足   □券种错误  □交易量错误  □账户设置错误   □结算方式错误  □交易方向错误   □内部风控未通过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交易机构 2
	□债券不足  □资金不足   □券种错误  □交易量错误  □账户设置错误   □结算方式错误  □交易方向错误   □内部风控未通过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备注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备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交易机构1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交易机构2盖章
备注：

1.本申请单一式两份，一份由交易中心保存，一份由交易成员保存。盖章有效。
2.申请信用拆借、质押式回购、买断式回购、债券借贷结算失败业务时须在成交编号栏勾选首次/到期结算失败。
3.请将本申请单传真至021-58556891或iDeal发送至本币场务支持。联系电话：4009787878-2-1。
4.报备到期结算失败后，守约方应于债务清偿后向本币场务反馈清偿信息，及时恢复到期结算失败占用的限额。
